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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零散成品油销售管理办法 

（2013年 2月 1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17号公布  自 2013

年 2 月 1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零散成品油的销售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西藏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销售、购买零散成品油及相

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零散成品油是指非车辆容器加注的汽

油、煤油、柴油及其他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、具有相同用途的

乙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。 

第四条  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指定本辖区

内销售零散成品油的加油站作为零散成品油销售点。经县级人民

政府指定的加油站方可销售零散成品油，其余加油站一律不得销

售零散成品油。 

第五条  个人购买零散成品油，应当由本人户籍所在地或居

住证登记地公安派出所和村（居）委会出具加油证明，并经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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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，持出具的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

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、居住证到指定加油站购买。个人购买零散

成品油每次不得超过 60公升。 

第六条  乡（镇、街道）公安派出所和村（居）委会负责为

本辖区需要购买零散成品油的个人（包括本地户籍人员和暂住人

员）出具加盖公章的加油证明，证明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购油个人详细身份信息（身份证、居住证）； 

（二）购油种类、数量及用途； 

（三）指定购油点。 

第七条  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施工工地等购买零散成品

油，应当由本单位所在地乡（镇、街道）公安派出所出具加油证

明，并经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，持零散成品油加

油批准通知书和经办人身份证、居住证到指定加油站购买。 

第八条  乡（镇、街道）公安派出所负责为本辖区需要购买

零散成品油的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施工工地出具加盖公章的

加油证明，证明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购油单位的基本信息； 

（二）经办人的详细身份信息（身份证、居住证）； 

（三）购油种类、数量及用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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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指定购油点。 

第九条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辖区内单位和个人购买

零散成品油的申请进行审批，并在受理当日完成审批。符合下列

条件的，应当予以批准，出具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（通知

书一式三份，审批机关留存 1份，加油申请人保留 1 份，加油站

留存 1份）并加盖公章： 

（一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所持加油证明内容完整、无涂

改痕迹，加盖有出具机关公章且公章清晰可辨； 

（二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身份信息与所持加油证明载明

的身份信息一致； 

（三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所持加油证明指定的购油点为

县级人民政府指定加油站。 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，并向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

说明理由： 

（一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所持加油证明内容不完整或有

涂改痕迹的； 

（二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所持加油证明没有加盖出具机

关公章或公章模糊不清的； 

（三）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所持加油证明指定的购油点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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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人民政府指定加油站的。 

第十条  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事项应当包括： 

（一）加油种类、数量、用途； 

（二）加油地点； 

（三）加油申请人或经办人的详细身份信息（身份证、居住

证）。 

第十一条  加油申请人（经办人）应当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批准同意后 24 小时内，持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到指定加

油站购买零散成品油。 

第十二条  加油站在销售零散成品油时，需对购买者所持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出具的批准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件进行核对，符

合下列条件的，按照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批准的加油种类、数量售

油，并做好销售登记和存档工作： 

（一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内容完整清晰且无涂改； 

（二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加盖有公章且公章清晰可

辨； 

（三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载明的加油申请人（经办

人）身份信息与前来加油人员身份信息一致； 

（四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载明的加油地点为本加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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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； 

（五）所携设备符合储运零散成品油设备技术标准。 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售油： 

（一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内容不完整或有涂改痕迹

的； 

（二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未加盖公章或公章模糊不

清的； 

（三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载明的加油申请人（经办

人）身份信息与购油人员身份信息不一致的； 

（四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载明的加油地点非本加油

站的； 

（五）所携设备不符合储运零散成品油设备技术标准的。 

第十三条 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协调督促本辖区内指定销售

零散成品油的加油站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对站内加油过程实施全

程监控并建立零散成品油销售台账，对零散成品油去向实施动态

管理。 

第十四条  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对本辖区指定销售零散成品

油的加油站依法实施消防安全监管；各级便民警务站和公安派出

所要共同对本辖区指定销售零散成品油的加油站进行定期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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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检查， 

及时发现和制止不按照规定销售零散成品油行为，掌握零散

成品油销售情况。 

第十五条  各级公安检查站和交通综合执法部门按照有关

规定进行检查，对检查过程中发现载有零散成品油的车辆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收缴运载的零散成品油，收缴后按有关规定上缴

国库： 

（一）未持有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的； 

（二）储运设备不符合运输零散成品油设备技术标准的。 

第十六条  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施工工地等零散成品油

用油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，对本单位零散成品油实施统一管

理，分别做好零散成品油购买和使用台账。零散成品油购买台账

要详细记录购油日期、种类、数量和经办人以及每日实际用油种

类、数量、用途和操作人。 

第十七条  乡（镇、街道）公安派出所和各村（居）委会应

当指定专人负责，建立本辖区单位和个人零散成品油台账，跟踪

管理零散成品油去向，定期分析、逐步掌握本辖区零散成品油消

耗规律特点，并对本辖区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和施工工地等零

散成品油用油单位的零散成品油购买和使用台账进行定期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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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检查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，消除安全隐患。 

第十八条  指定销售零散成品油的加油站应当在每月 5 日

前向县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上报上月零散成品油销售台账。 

第十九条 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辖区零散成品油销售进

行监督管理，定期监督检查所辖范围内零散成品油销售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，对监管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罚。 

第二十条  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、消防、村（居）委会等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照有关

规定追究责任： 

（一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的； 

（二）未向申请人说明不受理申请或者不予批准理由的； 

（三）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的； 

（四）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 

第二十一条  指定销售零散成品油的加油站具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视情节依法给予警告、并处 2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取消其作为指定零散成品油销售点： 

（一）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指定擅自销售零散成品油的； 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核对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、身份证

件等相关材料，随意销售零散成品油的； 



 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8 - 

（三）超过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批准的数量销售零散

成品油的； 

（四）未按照零散成品油加油批准通知书批准的种类销售零

散成品油的； 

（五）向储运设备不合格的单位或个人销售零散成品油的； 

（六）未按照规定建立且并按时上报零散成品油销售台账

的。 

第二十二条  单位或者个人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部

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对零散成品油实行统一管理的； 

（二）未经批准擅自销售和运输零散成品油的； 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建立零散成品油购买和使用台账的； 

（四）非法储存零散成品油的； 

（五）非法提供零散成品油的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